附录E

福建省政府质量奖评审纪律情况反馈表

	申报组织名称

（公章）
	
	邮政编码
	

	
	
	联 系 人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申报组织应当遵守如下规定：

向评审组提供真实、准确的资料；

不向评审人员赠送现金，有价证券和礼品；

不安排评审人员食宿；

不安排评审人员参加经营性娱乐场所的娱乐活动；

五、不干预和影响评审人员的正常工作。

	评审人员工作及廉洁自律情况（在相应栏内划“√”）：

	工作情况：

满    意（  ）

基本满意（  ）

不 满 意（  ）
	廉洁自律情况：

是否接受你单位现金，有价证券和礼品馈赠

是（  ）否（  ）

是否安排评审人员食宿

是（  ）否（  ）

是否要求你单位安排经营性娱乐活动

是（  ）否（  ）

是否参加由你单位安排的经营性娱乐活动

是（  ）否（  ）

是否在你单位报销应由个人承担的费用

是（  ）否（  ）

	其他意见和建议：


组织负责人（签章）：

说明：填写完后由申报组织邮寄福建省政府质量奖评审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地址：福州市华林路147号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电话：0591-87830445，邮编：350003）



